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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校區延伸辦學資助計劃（試行） 
 

1. 資助計劃目的 

為貫徹《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

劃》，推動澳門更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澳門大學獲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及澳

門特區政府支持，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設立校區，開展本科及研究生教學與科研

活動。 

本資助計劃旨在向有關內地實體提供過渡期經費支持，協助其承擔辦學點運作，包

括校區及場所籌備、學生宿舍及教學場所管理、師生及學生活動組織、學術交流及

後勤保障等，以確保延伸辦學工作順利進行。 

本計劃屬第18/2022號行政法規《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財政資助制度》第10條所指的資助

計劃，體現澳門大學在教育、科技與人才一體化發展中的積極角色，為合作區校區正式投

入運作前之過渡期運行作好準備，奠定延伸辦學及澳琴教育協同發展基礎。 

2. 資助對象、資助類型及要求 

2.1 資助對象（下稱「申請者」或「受資助者」）：本計劃的資助對象為於橫琴粵

澳深度合作區依法設立的民辦非企業單位。 
2.2 申請資格：申請者的業務範圍涵蓋協助澳門大學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校區的籌

建、成立或營運工作。同時，申請者須依法具備申請本資助計劃所需的法定資

格，並經澳門大學審批認可方可提出申請。 
2.3 資助類型：用於運作開支的財政資助。 
2.4 申請安排：本資助計劃自公告之日起接受申請。申請者可於公告內所指定的期

間提出申請，所申請的資助期可按月度、季度或年度為單位。若申請者所提交

的開支活動，其費用已發生或已承諾支付，可在提交申請時提供充分理由說明，

澳門大學將根據申請者實際承擔的開支活動及費用需要予以審批。 
本計劃屬過渡性措施。澳門大學將視各運作階段之需要，決定是否啟動下一階

段的申請安排。 
2.5 資助範圍及限額： 

2.5.1 資助範圍：經費資助必須用於協助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校區的籌建工

作、過渡期辦學點的教學、住宿及管理服務的運作等必要性開支，包

括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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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  人員費用 
2.5.1.2  場所租金 
2.5.1.3  管理費 
2.5.1.4  保安及清潔等綜合服務費。 
2.5.1.5  常規設備及傢俱支出（如科研設備、教學器材、宿舍及辦公設備） 
2.5.1.6    場所的裝修及維護開支。 
2.5.1.7 為澳門大學師生提供必要配套服務的費用（如宿舍夜間巴士服務、

綜合管理服務費、學生保險、公眾責任險及財產險等）。 
2.5.1.8 新校區籌建項目必要開支（如評標場所之安保及保密措施等費用）。 
2.5.1.9 場所的水、電、冷媒、燃氣、通訊網絡及資訊科技費。 
2.5.1.10  其他與籌建及運作直接相關、屬必要性的開支，包括常規耗材、空

氣檢測及淨化費用、車位管理費、綠植租金、銀行手續費、公帳戶

維護費、稅費、政府手續費、接待費、交通費、差旅費、團建費及

其他雜項。 

2.5.2 不予資助的開支：上述資助範圍不包括可歸責於受資助者的逾期附加

費、罰款、違約金或性質相類的開支。 

2.5.3 資助金額及年度上限：獲批資助金額以申請金額為上限，且不超過澳

門大學公布的年度資助上限。具體安排如下： 

• 2025 年度：年度資助上限為澳門元200萬元（ MOP 2,000,000） 
• 2026 及 2027 年度：澳門大學將視實際情況適時公布相關年度的資

助上限，並於大學網站載明 

3. 申請提交方式 

3.1 申請可透過電郵（umicz.office @um.edu.mo）或可親自遞交至澳門大學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校區籌備辦公室。 
3.2 大學將視實際情況，簡化申請資料及程序。 

4. 遞交申請文件 

申請者須提交以下基本資料： 
4.1 《資助申請表》：由法定代表或具權限之授權人簽署並加蓋公章； 
4.2 由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服務局發出的《營業執照》或廣東省人民政府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工作辦公室社會事務局發出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證書》，

及申請者章程； 
4.3 擬資助期間之預算收支明細表，列明各項預計開支及收入；  
4.4 擬資助期間之計劃書，列明服務項目、地點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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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學可按需要要求申請者提交補充資料或證明文件，並保留核實及現場查核之

權。 

5. 申請的分析、評審與資助支付 

5.1 大學首先對申請卷宗進行初步分析，以核對申請者的資格及其提交的文件是否

符合本資助計劃的要求。尤其出現以下任一情況，將被視為不符合資助申請的

基本要求，不進入評審程序：  

5.1.1 不符合第2.1或第2.4項規定； 
5.1.2 未依第4.1至4.4項提交完整資料，或經通知後未在期限內補交； 
5.1.3 申請者於擬資助期間可預見之各項收入（包括因提供服務所得之收入、

資助款項產生之利息及其他相關收益）足以覆蓋其預算開支。 
5.2 大學將依據以下標準對申請進行評估及評分： 

5.2.1 申請經費總額及各項預算安排之合理性（佔總分50%）； 
5.2.2 運營計劃書的規劃完整性及預期效益（佔總分30%）：評估申請者提出

的服務方案之合理性與可行性，以及資助計劃目標落實措施及對大學

跨境延伸辦學的預期成效； 
5.2.3 執行能力及經驗（佔總分10%）：評估申請者組織或主要負責人之專業

能力、經驗及過Ƒ成效；及 
5.2.4 過Ƒƒ行資助計劃相關Ɠ務及配合程度（佔總分10%）。 

5.3 經批Ɣ後，資助款項以銀行ƕƖ方式發Ɨ，並可視項目情況一Ƙ性或分期支付，

具體方式將於批ƙ通知中列明。 
5.4 因預算所限，並非所有符合條件之申請ƚ能獲得資助。 

6. 報告的提交及期限 

6.1 為確保資助款項ƛƜ運用及符合資助目的，受資助者須於資助期完Ɲ後ƞ日起

90日內，向澳門大學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校區籌備辦公室遞交總ƝƟ告及相關

文件。 
6.2 總ƝƟ告須包括： 

6.2.1 項目執行Ɵ告； 
6.2.2 財務收支Ɵ告，載明實際收入及支出； 
6.2.3 Ơ財政年度受資助總金額超過人民ơ100萬元時，須提交經審計之年度

Ɵ告。 
6.3 若因不可Ƣ力或其他經大學認可之ƣ因未能依期提交Ɵ告，受資助者須自相關

事實發生之日起7Ƥ工作日內通知大學並附上證明文件；經大學同ƥ後，提交期

限可順延至ƣ因ƦƧ後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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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受資助者的義務 

7.1 依本指ƨ規定提交Ɵ告及相關資料。 
7.2 配合大學對資助款項運用情況之Ʃƪ與查驗。 
7.3 ƫƬ專款專用ƣƭ，依據批ƙ決定所指明的用Ʈ，將資助款項用於受資助活動。 
7.4 如實提供文件、資料及Ư明。 
7.5 確保受資助的項目不可ư收本地區公共部門或實體的財政資助。 
7.6 ƱƲ、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的項目，確保受資助項目的執行符合現行法Ƴ之

規定，並承擔由ƴ產生的法Ƴ責任。 
7.7 確保項目不Ƶƶ大學Ʒ象或ƨƸ不ƹƺƻ。 

8. 不履行義務的後果及責任 

8.1 Ƽ因不可Ƣ力或經大學確認為不可歸責之情況ƽ，違ƾ本計劃的規定，其後ƿ

可包括： 

8.1.1 書ǀǁ告； 
8.1.2 不予批ƙ資助； 
8.1.3 Ƽǂ及違ƾƓ務的資助批ƙƽ，對其他已批ƙ但ǃ未發Ɨ的款項，Ǆ

ǅǆ發Ɨ； 
8.1.4 Ǉ部或部分ǈƦ及違ƾƓ務的資助批ƙ，並要求受資助者ǉǊ相關資

助款項； 
8.1.5 一年內ǋǌ相關受資助者提出的資助申請。 

8.2 上款8.1.4及8.1.5項所指的後ƿ，尤其適用於下列情況： 
8.2.1 受資助者Ǎƥ違ƾ7.3及7.4項規定的Ɠ務； 
8.2.2 受資助者違ƾ7.6項規定的Ɠ務，並對ǎ與者或公共利益，尤其是公眾

安Ǉ或社會Ǐ序，ǐ成ǑǒǓ險或Ƶ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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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監察及資料處理 

9.1 大學有權Ʃƪ受資助項目之執行情況，並可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及協助；必要時

可ǔǕ具專業資格之第ǖ方Ǘǘ進行審查。 
9.2 申請者同ƥ大學可Ǚ資助評審或審核需要，向相關實體提供申請資料作評估之

用。 

10. 禁止關聯交易 

10.1 關ǚ交Ǜ之開支不Ǆǜ入本資助計劃之資助範圍。如在已獲批ƙ的開支中發現

屬關ǚ交Ǜ者，ǝ部分不得予以核Ǟ或Ɲ算，受資助者須自接獲通知之日起計 
90 日內ǉǊ相關款項。 

10.2 「關ǚ交Ǜ」是指受資助者與其具有關ǚ關ǟ之自Ǡ人或實體所進行的交Ǜ。

關ǚ關ǟ之具體ǡ定，依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資產ƩǢ管理局公ǣ之第 
001/DSGAP/AF/2024 號指ƨ《公共財政資助程序中關ǚ交Ǜ的Ʃƪ指ƨ》為準。 

11. 資助的返還 

如資助批ƙ被Ǉ部或部分ǈƦ，受資助者須自接獲澳門大學通知之日的ƞ日起計90
日內ǉǊ已獲發Ɨ的Ǉ部或部分資助款項；Ǥ受資助者未能於指定日期內ǉǊ，Ǆ

以書ǀ方式預先提出具合理理由的申請，澳門大學可將期限延ǥ一Ƙ，期間不超過

30日。 

12. 其他事項 

12.1 申請者須確保所提交資料Ǧ實、準確，一經提交ǧ不Ǩǩ。 
12.2 ǪǫǬ述或不法手段獲ǈ資助者，須依法承擔行政、民事及ǭ事責任，並不ƺ

ƻ本指ƨ第8條後ƿ之適用。 
12.3 大學Ǯ有對本指ƨ之修ǯ及ǰǱǲǳ權。 
12.4 本指ƨ屬ǅ行性文件，將根據實際運作情況適時檢Ǵ及修ǯ。 

 


